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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臺南市先進運輸系統（捷運）第一期藍線延伸線」 

變更都市計畫（第一階段）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年 4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二、 地點：臺南市關廟區山西宮會議室（臺南市關廟區正義街 30號） 

三、 主持人：臺南市政府交通局熊副局長萬銀 

四、 出席人員及單位：詳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規劃團隊簡報：（略） 

七、 民眾意見反映（依發言順序）： 

（一） 民眾 1 

1. 請問徵收私有土地之目的？ 

2. 簡報第 18頁地號是否標示錯誤，表格內地號為 2176-40及 2176-48，

圖上為 2192-40及 2192-48。 

（二） 民眾 2 

關廟國中設站位置是在哪裡？ 

（三） 民眾 3 

BK03至 BK04之間為何沒有設站，這樣能否通往 BH01方向，從

高鐵要到歸仁市區要如何轉乘？ 

（四） 民眾 4 

關廟國中的區段徵收區面積大概為多少？ 

（五） 台灣三井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捷運必要設備皆不計入建蔽率與容積率，未來

是否有可能引入包含商業店鋪等使用項目，是否需增訂土管規定？ 

（六） 交通部鐵道局 

站點周邊建築物有需要退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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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業技術研究院 

架空陸橋鄰近廠區，相關景觀結構影響為何？ 

（八） 民眾 2（第二次發言） 

114年 2月提送交通部，預計什麼時間點能夠正式啟動，6年有辦

法嗎？ 

（九） 工業技術研究院（書面意見） 

BH07至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路橋阻擋太陽能樹景觀。 

（十） 民眾 1（書面意見） 

本人持有台南市關廟區五甲段 2176-40、2176-48地號二筆土地，

於貴局「第一期藍線延伸線」徵收為捷運設施所需之變電站出入口，本

人對此次徵收用地表示以下意見： 

1. 徵收的價格應高於市價，採協商議價。因該二筆土地是祖先留下

的遺產，不應賤賣。本應等退休後可以有務農的生活，現在已被貴

局徹底破滅，往後已無踏實退休生活，如果被徵收後補償金又不

足退休生活所需，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2. 徵收後所剩餘之土地，面積已無法做有效實質的農作。希望貴局

於變更都市計畫時，將剩餘土地變更為建築用地，以彌補本次徵

收後本人的權益。 

八、 市府相關回應 

（一） 第一期藍線延伸線第二主變電站選定於五甲段 2192-2地號（屬本府民

政局管有之市有土地），面積約為 0.7439公頃。然而該位置並未臨路，

考量後續營運工程車輛出入等需求，並且以對於私有土地影響最小為

原則，以五甲段 2176-40、2176-48地號為用地取得範圍，使變電站能

夠正常營運使用。另圖面上地號為誤繕，正確應為五甲段 2176-40 與

2176-48地號。 

（二） 本計畫目前為綜合規劃於行政院審議階段尚未核定，目前暫定位置位

於關廟國中南邊設置 BK08 站。後續待位置確定後，會再辦理民眾說

明會向民眾說明。 

（三） BK03東向分叉為往 BK04（至關廟）與往 BH01（至高鐵臺南站）兩種

營運模式，因跨越高鐵橋梁高度與未來捷運深綠線路廊等工程限制，

轉乘站難以設置於分叉處，故以 BK03站為轉乘站。 



3 

（四） 有關關廟區部分農業區整體開發，需市府相關局處協助及分工，本計

畫目前於綜合規劃階段且行政院尚未核定，後續俟設站位置確認後，

將考量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標準與關廟區發展趨勢，以提出相關規劃

建議。 

（五） 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係針對捷運設施使用

部分，包含捷運車站、車站出入口、通風井等，得不計建蔽率、容積率。

若引入商業使用或其他用途，則應回歸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核實計

算其建蔽率與容積率。 

（六） 禁限建範圍 20米道路不用退縮，惟第二變電站之捷運系統用地目前規

劃上須退縮 5公尺。 

（七） 捷運建設須歷經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設計等階段，目前本案正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後續辦理時程仍受中央審查時間與預算補助情形影響，

未來本局將持續加速辦理相關作業。 

（八）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都市計畫變更涉及私有土地優先以協議價購

方式取得，並依法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九） 本局進行協議價購時將依「臺南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

作業要點」辦理，參考政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

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取得各項市價資訊，經綜合評估後決定之。 

（十）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若協議價購不成，徵收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

價補償其地價。前項所稱市價，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之。 

（十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

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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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民或團體陳述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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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座談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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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座談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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